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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

 開會時間：106年 2月 21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正 

 開會地點：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(A109) 

 主持人：侯召集人禎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黃馨瑩 

 出席者：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壹、主席致詞 

 貳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第十六點

修正草案，提請 討論。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秘書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050165071A 號函

示，擬配合修正本防治規定。 

二、本次修正第十六點條文，修正內容係參照函釋規定，增列「倘疑似

被害人表明僅願接受教學或輔導人員之輔導或協助時，渠等人員仍

應知會學校性平會專責人員，由性平會專責人員告知相關法律規定

與可協助處理之範疇。前項通報作業，於知悉或本校接獲檢舉或申

請調查時起至完成通報，不得逾二十四小時。」，以明定行程程序。 

三、檢陳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」修

正草案、對照表、原防治規定各乙份。（P.5-21） 

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建議修正部分: 

一、本案修正增列「倘疑似被害人表明僅願接受教學或輔導人員之

輔導或協助時……。」等文字，請列為第十六條第三項。 

二、最末條條文修正為「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」。 

 

案由二：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」第四點修正草案，提請

討論。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案揭要點業經 105 年 12 月 13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

會第 3 次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第 4點，本次修正係依據 105年 1月 12

日 104學年度第 4次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會議決議：「審查標準─研

究類第 3目、展演類第 1目及第 4目至第 6目因與本要點其他領域不

一致，請人文學院再研議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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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附修正後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。（P.22-33） 

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建議修正部分: 

一、為符本要點立法意旨，請再就申請人之必要條件、績效點數之

核算標準、獎勵金之分配方式等問題，加以審酌調整。 

二、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列有關展演績效所參與之各級展

場、歌劇院、音樂廳、比賽獎項等，顯為不易臚列，建請考量

以概括方式修正，以維法制適用之彈性。 

 

案由三：擬修正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實施辦

法」第九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二條條文案，提請討論。 

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5 年 10 月 25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、105 年 11 月 1 日

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排課時段協調會議及 105 年 12 月 27 日 105 學年

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為利各系能更有彈性安排系上專門課程排課時間，師資培育暨就業

輔導處開設大三教育學群一及大三教育學群二將原排定上課時段週

二上午第 1-4 節調整至週一至週四晚上第 11-12 節。為提高教師於夜

間授課意願，擬調整擔任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開設教育專業課程

鐘點費由支給日間標準改以支給夜間標準，擬修改條文第九條。 

三、因應 106 年 8 月 1 日兼任教師納入勞基法，放寬一級行政主管超支

鐘點時數由 2 小時或一個科目調整為 4 小時，擬修改條文第十條。 

四、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業經 105 年 12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

期末教務會議修訂通過，為鼓勵教師申請遠距教學，增訂符合本校遠

距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者，授課時數以 1.5倍計，擬修改條文第十二條。 

五、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後全條文、現行條文（P.34-39）。 

決 議：修正通過，建議修正部分: 

第十條有關不得校外兼課之規定，請再就其特殊情況審酌修正更適

切之法條文字，並配合調整說明欄之文字內容，俾資周妥。 

 

 

案由四：有關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」第一點、

第三點、第七點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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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次主要修正條文如下： 

(一)為使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運作流暢，經參考他校相關法規，於

第三點增訂幕僚作業辦理人員。 

(二)依檔管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修改第七點增加「並報請國家發展委

員會檔案管理局備查後實施」等文字。 

二、檢附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」第一點、

第三點、第七點修正草案、修正要點對照表、原規定各乙份。（P.40-42）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由五：有關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，提請

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 

為使本校現行檔案申請應用作業更臻完善，經請教檔管局並參考其他學

校相關要點，修正本校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，本次主要修正條文如

下： 

(一)為避免內文重覆規定、文字用語不一致或作業矛盾，反而產生適用

疑慮，將原要點後附「檔案申請應用閱覽須知」之申請人進入檔案

應用處所應注意事項、禁止行為、罰則及附件等整併至「檔案申請

應用作業要點」。 

(二)刪除法條內要求「簽署切結書」之文字，係因考量檔案應用申請係

民眾之資訊請求權，若要求民眾簽署切結書，恐不符比例原則並易

造成民眾之疑慮。 

(三)修改民眾申請應用檔案時，應出示審核文件之名稱。 

(四)檢附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」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、修正要點條文草案對照表、原規定各乙份。（P.43-78） 

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建議修正部分: 

        第十二點前段「第九、十點」修正為「第十、十一點」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庫房管理要點」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 

一、為妥善本校檔案保管環境，提昇檔案管理效能，依據「機關檔案管

理作業手冊」第 14 章規定及參考其他學校（機關）之相關規定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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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庫房管理要點」。 

二、檢附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庫房管理要點」草案、新訂要點

草案說明各乙份。（P.79-84）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由七：有關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」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 

一、為執行檔案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，健全檔案管理、促進檔案開放與

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，依據檔案法相關規定訂定「國立臺中教育大

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」。 

二、檢附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」草案 (附件一)、 

新訂要點草案說明(附件二)各乙份。（P.85-89） 

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建議修正部分: 

一、第一點後段「依據『檔案法』相關規定」修正為「依據『檔案

法』規定」。 

二、第十二點後段「如有特殊需要借調原件，以 7 日為限……」整

段文字刪除。 

 

案由八：有關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管理緊急應變小組設置要點」草

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 

一、依據檔管局「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」第十四章庫房安全管理第 3

節第 2 項第 6 款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辦理。 

二、本組前於 104 年 4 月 24 日擬定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管理緊急

災害應變計畫」並經簽奉校長核准。現為使檔案管理業務執行更臻

完善周詳，爰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管理緊急應變小組設置

要點」，以強化檔案保存維護之管理功能。 

三、本要點係以上開計畫內容套用法規體例格式修改，並增修第二點小

組成員增加「檔管人員及職務代理人，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」，

以及依檔管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規定增修第十六點「並報請國家

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備查後實施」等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

之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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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新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檔案管理緊急應變小組設置要點」草

案 (附件一)、新訂要點草案說明(附件二)、原計畫(附件三)、各

乙份。（P.90-95） 

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建議修正部分: 

第二點後段「檔管人員及職務代理人」修正為「檔管人員」 

 

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40分 


